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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25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徐工机械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36 

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

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以书

面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（星期二）以现场方式召

开，现场会议在公司 706 会议室召开，监事会主席甄文庆先生主

持会议。公司监事会成员 7 人，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 7 人，实际

行使表决权的监事 7 人：甄文庆先生、张连凯先生、程前女士、

章旭女士、李格女士、蒋磊女士、马景亚先生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会

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，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，符

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，没有损害

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计提减值准备后，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

公司的财务状况。 

表决情况为：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内容详见 2024 年 8 月 29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编号 2024-31 的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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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，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是围绕公司

主营业务，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，以套期保值为手段，以规避

和防范外汇利率、汇率波动风险为目的。公司制定了相关内控制

度，完善了相关内控流程，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能有效地促

进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交易

的内容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表决情况为：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内容详见 2024 年 8 月 29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编号 2024-33 的公告。 

（三）关于聘任公司监事会秘书的议案 

因工作调整，职工监事许涛先生申请辞去监事职务，公司第

六次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联席会选举马景亚先生为第九届监事

会职工监事，任期同本届监事会。 

根据工作需要，聘任监事马景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秘

书，聘期同本届监事会。马景亚先生的详细资料详见附件。 

表决情况为：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（四）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

经审核，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4 年半

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

监会的规定，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

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表决情况为：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24 年 8 月 29 日刊登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

- 3 - 

编号 2024-35 的公告。 

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24 年 8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； 

2.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4 年 8 月 29 日



- 4 - 

附件 

马景亚先生的详细资料 

 

马景亚，男，汉族，山东济宁人，1984 年 9 月出生，中共

党员，大学学历，管理学学士学位，四级律师职称。 

现任公司风控总监、风险管理办公室主任（兼）。2007 年 8

月参加工作，历任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管理部企业管理；江苏

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一部业务经理、一部大区经

理、市场部主管（主持工作）、市场部部长、办公室主任、经营

管理部部长、经营管理总监、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副总经理

（主持工作）；徐工金融事业部经营管理部部长、风控总监、副

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。 

马景亚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00 股。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、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马景亚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：（1）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

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；（2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

施；（3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（4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

罚；（5）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

报批评；（6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

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（7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

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

行人名单。 


